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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毒社会工作十步法之第二步: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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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过程中,各地在签订的地点、场所、参与主体、签订流程、禁毒社会

工作自我报告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。这就需要我们就已有的实践进行讨论,达成共识,形成社区戒

毒(康复)协议签订规范。 

    《戒毒条例》规定:“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,应当在社区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

签订社区戒毒协议,明确社区戒毒的具体措施、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社区戒毒协

议应承担的责任。”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亦需签订社区康复协议。这表明社区戒毒(康复)

协议是社区戒毒(康复)实施得以进行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。 

    在调研中,我们发现各地都严格地执行了《戒毒条例》的规定,制订了详细的社区戒毒(康复)

协议,并与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签订了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。但我们也发现,协议签订过程中,各地在

签订的地点、场所、参与主体、签订流程、禁毒社会工作自我报告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。这就需

要我们就已有的实践进行讨论,达成共识,形成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规范。 

    在讨论规范之前,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社区戒毒(康复)的性质,从而明确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的性

质。对于社区戒毒的性质,《公安部关于执行<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>有关问题的批复》明确:“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规定的社区戒毒、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不是行政处罚,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戒毒

治疗措施。”与社区戒毒性质一致,社区戒毒协议实质上也具有行政指令的性质。禁毒法第三十三

条规定“对吸毒成瘾人员,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”,第三十四条规定“城市街道办事

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,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,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

毒协议,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。”至于社区康复,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“社区康复参照本法

关于社区戒毒的规定实施。”因此,我们可以明确,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在根本上是强制性的,但在具

体戒毒措施方面,具有“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”的协商性。具体而言,我们认为签订社区

戒毒(康复)协议的地点、场所、流程以及禁毒法明确的相关规定应是指令性的,而一些具体措施则

是协商性的。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协议签订进行规范: 

    首先,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的地点应当在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

《戒毒条例》没有明确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地点,只是规定“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

处,应当在社区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”。调研中我们也发现,有部分禁毒社会

工作者为了增强协议签订的严肃性,也为了借力政府部门的权威性,选择在派出所签订协议,也有部

分禁毒社会工作者选择在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签订协议。笔者认为,签订地点最好选择在社区戒毒

(康复)中心,这一方面有利于强化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的认识,端正他们的戒毒康复态度,另一方面

也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。 

    其次,应设置专门的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场所。环境不同,人们对事物的解读不同。庄严场

所有助于培养人们神圣、尊崇、自觉的意识,而随意性场所则可能形成人们日常、无谓、灵活的意

识。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在整个社区戒毒(康复)过程中应是最严肃的重要环节,这个环节开展

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对社区戒毒(康复)的态度和行为。而这种重要性、严

肃性不仅需要通过签订过程呈现出来,而且需要通过专门场所及场所内硬件布置的严肃性和庄严

性体现出来。 

    据笔者的不完全观察,我们所调研的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基本上没有设置专门的协议签订场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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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内在设置的规范性就更谈不上了。部分中心虽然设置了协议签订点,但协议签订点主要以花饰布

置为主,很难体现协议签订的重要性、严肃性和规范性。这表明目前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还不

能很好地体现社区戒毒(康复)的行政指令性,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协议签订的规范性和严肃性。因此,

加强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场所建设十分重要。 

    再次,构建参与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的主体系统。协议签订活动,要让参与者体验到社区戒

毒(康复)的重要性、规范性和严肃性,也在这个环节中明确社区戒毒(康复)的相关规定,明确各自的

角色、职责和责任,戒毒康复人员更在这个环节中接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。因此,建设统一规范的

协议签订参与主体系统对于社区戒毒(康复)过程的展开具有基础意义。 

    从目前参与主体的情况看,各地情况有所差异,整体上随意性较强。有的是禁毒社会工作者、

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参加,有的加上公安民警。实质上,谁参与协议签订要依据社区戒毒(康复)的性

质及其工作体系的需要。我国社区戒毒(康复)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体系,这

需要我们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有机合作的参与主体系统。而社会力量主体应包括禁毒社会工作

者、社区工作者、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家属、志愿者等。这样;参与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签订的主

体就应该包括公安民警、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、禁毒社会工作者、社区工作者、社区戒毒(康复)

人员家属、志愿者等。 

    最后,规范签订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的流程。这个流程应有明确的环节,各个环节也应有明确的

主题和职能分工。签订仪式应由公安民警主持,具体环节包括:宣布签约仪式开始、民警解读协议

内容、明确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的权利和义务、禁毒社会工作者介绍其服务、家属和志愿者发言、

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表态、签订协议、主持人宣布签约仪式结束。 

    在签订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的整个过程中,禁毒社会工作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他们不仅在

场所准备、参与人员召集、资料准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而且还是协议签订的重要参与者。在

协议签订过程中,他们会对自己的机构、角色、作用、可为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提供的服务、社区

戒毒(康复)人员需要做什么等问题与社区戒毒(康复)人员进行沟通。 

    总之,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,签订社区戒毒(康复)协议作为社区戒毒(康复)的起始环节,对

社区戒毒(康复)的成功实施意义重大。(待续) 


